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
关系与资本积累

■陈义媛

[内容提要]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于世界各地

农业变迁的研究已经有深厚的基础，讨论的焦点在于农业资本化是否改造了家庭农业、

是否必然带来雇佣关系的大规模出现，以及如何理解农业资本与家庭农业之间的关系

等。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中国农业变迁的研究也进入了这条理论脉络中。本文以一家

龙头企业为例，探讨企业如何通过将农户整合进其产业链来获利。研究发现，尽管龙头

企业与所整合进来的代管户之间没有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然而，代管户的种植收益仅

等于其所投入劳动的工资；而企业通过控制土地等重要的生产条件，从农业生产的上游

和下游获取利润，这一利润的来源实际上正是代管户所生产的农业剩余。因此，企业与

农户之间事实上形成了隐蔽的雇佣关系，家庭农业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被改造了。

[关键词]资本下乡 隐蔽的雇佣关系 资本积累 农业产业化 家庭农业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是当前中国的农业转型和农业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的核

心议题。无论是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还是农业龙头企业，都是对小农农业的突破

和改造，尽管成一定规模的种植、养殖专业户从“分田到户”之初就开始逐渐出现，但这类

规模经营主体的大量涌现是在2006年以后。中国农业的规模化转型发生在我国工业化

的中后期，即工业的早期积累已经完成的时期，而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早期工业化国

家的农业转型有根本的不同。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欧洲诸国，其农业转型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应对这些国家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需求。与之相异，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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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而是发生在城市工商业资本过剩的背景下，因此呈现出与早期工

业化国家不同的转型路径和逻辑。理解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对于世界农政变迁研究有

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同时，就中国自身而言，农业转型也意味着农业经营基础的变迁和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它关系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农村发展，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如何影响目前在数量卜仍占大多数的普通小农，二者如何互动，就值得密切关注。

据官方数据，到2014年年底，农村耕地流转面积已经占全国承包土地面积的28．8％

(《陈锡文：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承包耕地总面积28．8％》，2015)，伴随迅速扩大的农村土

地流转，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讨论日益受到关注，其中尤其瞩目的是龙头企业的发展。

2004年一2013年，全国龙头企业数量从不到5万家增加到12万家以上，年均增长

10．63％，带动了全国40％的农户；到2013年年底，龙头企业辐射带动的种植业生产基地

面积约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0％(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

会经济调查司，2015：241；2015：162，167)，各地还涌现出一些大型、特大型龙头企业集

团(销售收入超过30亿、100亿的龙头企业)(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

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6：16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建生

产基地的现象。有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2年，流转进工商企业的土地面积增

长了115％；2012年，全国工商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为2800万亩，截至2014年年底，这一

面积达到3882．5万亩，约占全国农户承包地流转总面积的10％，短短三年内，工商企业

流转的土地面积就增加了1000万亩，年均增速超过20％(《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土

地流转合同纠纷增多》，2015；杜凤坤，2014)。工商企业下乡流转土地，也被称为“资本

F乡”。

农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学界和政策界的讨论，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

向。一种倾向是积极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认为它能缩小城乡差距(厉以宁，2009，

2013)、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牛若峰，2006；胡冬生、余季江、王宣喻，2010)、建立小规

模生产与大市场的连接机制(郑风田、程郁，2005)、实现公司与农户的双赢(万俊毅，

2008)，其核心在于，认为龙头企业与农户处在一种“双赢”的关系中。第二种倾向则认

为企业种地不可能竞争得过小农，政府需要给企业提供补贴，或者企业从农业上游或下

游的经营中拿出一部分补贴农业种植领域的亏损，无论哪一种都不划算；资本下乡还会

侵占农民利益，因此政府应该限制资本下乡，而支持小农家庭经营(贺雪峰，2013；温铁

军，2009；黄宗智，2010等)。

以上两种看法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一方面，持支持态度的一方缺乏对龙头企业和

农户之问关联的具体机制分析，尽管一些研究开始从二者的不同契约形式人手，对企业

和农户各自的收益问题进行解析(例如郭晓鸣、廖祖君、付娆，2007；张丽华、林善良、霍

佳震，201I；聂辉华，2013)，但企业与农户在什么情况下能实现“双赢”，以及处于“双赢”

中的企业和农户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还并不明晰。另一方面，持批判态度的～方过于强

调政府的作用，认为资本下乡本质上是由政府推动的，希望政府对此有所限制，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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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龙头企业背后的资本积累动力。与第二种倾向相关的一种看法认为，资本化的规模

经营是亏本的(王德福、桂华，2011)，它们只是为了获取政府补贴。近些年，国家的确对

农业产业化(其组织形态包括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和专业市场)给予了一系列财政、税收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从2006年到2010年，全国各级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达到

697亿元(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12：14)；然而，就龙头

企业而言，其在近十年中的销售总收入、净利润总量都在不断上升，二者的年均增长率

都在20％以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5：

164)，2006年～2010年，全国龙头企业的净利润达到2479．4l亿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5：4)，其利润增长显然不能用政府补贴来

解释①。那么，龙头企业究竟如何盈利、如何“带动”农户就值得探究，尤其在龙头企业与

农户之间的关联是如此紧密的情况下，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连结机制是理解农业产

业化逻辑的核心。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进入农政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家庭农业”在农业资本化下是

得到新的发展空间、得以存续，还是会被资本改造；资本进入农业是否必然带来雇佣关

系的大规模扩展；如何理解资本和代表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家庭农业之间的并

存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深远的历史积累和广泛的争论，且在中国农业转型的

背景下，国内的研究者也开始加入这场讨论。黄宗智等学者针对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研

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指出，中国农业的特征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即中国农业

在资本化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着大量雇佣劳动的出现，农业中的雇工比例仅在3％左右，

占主体的仍然是小规模家庭农场(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且龙头企业所带动的农

户主要以订单形式，由公司提供种苗，农户种植、养殖，企业进行加工、运输和销售，而不

是大规模劳动雇佣的形式，因此家庭经营仍是中国农业的主要形式(黄宗智，2012)。这

种解释契合了恰亚诺夫(1996[1925])关于“纵向一体化”(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

化)的论述。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家庭农场能够抵御资本主义的入侵，其与资本主义企业

以积累为导向的生产形式有本质差异，小农家庭农场能够不被改造地持续存在，其未来

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合作组织实现纵向一体化。

这种看法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存在根本差异，后者认为，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社

会形态中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家庭农业”的存续就需要放在这一生产关系下来考察。

马克思(2004[1867])强调资本主义对家庭农业的改造，尤其是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经济

形态，使家庭农业再也无法在商品关系以外进行再生产，因此家庭农业只是一种过渡形

式，农业资本主义终将导致农民的无产化和农业资本家的形成。列宁(1984[1899]：

147—154)通过分析生产者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不断分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转型

的发生机制。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并没有假设一种线性的变化趋势，即认为农业资

本主义必然遵循统一的路径，形成规模化的资本主义农场。他们展示了农业中资本主

义与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并存，阐述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多种可能形式(Byres，1996；Len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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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1954)，其共同点在于农业资本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将家庭农业纳入自己的积累

结构中——包括劳动雇佣形式，只要有利于资本积累；但农业资本并不必然是以直接的

雇佣劳动来完成生产，也就是说，并不必然带来直接雇佣关系的大规模扩展。近年来，学

者对中国农业资本化的解析也有类似的发现，如张谦和唐纳森(Zhang&Donaldson，

2008)对企业和农户关系形态的研究归纳出了五种不同类型，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问建立

了订单合约、雇佣、半雇佣等不同形式的关系，指出通过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农业生产已

经超出了家庭的范围，被卷入到新的权力和雇佣关系中。严海蓉和陈义媛(2015)的研究

将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动力和自下而上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农

民在迅速分化，家庭农业被极大地改造了；此外，还强调雇佣劳动在资本化农业中(而不

是计算使用雇工的农户与“全部农户”的比例)实际上已经相当普遍。严海蓉(2015：14-

15)还指出，“农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性的存在，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无论是资本化

的大农场，还是普通小农户，都动态地存在于同一个生产关系里面，相互关联。”这一阐释

在其他研究者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印证(黄瑜、郭琳，2015；陈航英，2015；孙新华，2015)。

以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家庭农业”是否被改造，以及

直接雇佣关系是否大规模扩展。本文将通过湘南一家龙头企业的案例分析，从讨论资

本下乡后如何获得利润入手，对争论的核心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下乡的企业资本为什

么没有以直接雇工的形式组织生产?农业企业与当地农户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

农户是否仍维持着“家庭经营”?

本研究的材料来源于笔者的实地调查。2012年12月到2013年6月底为期近7个月

的时间里，笔者在湘南的水稻种植大县平晚县②对当地一家下乡流转土地的省级龙头企

业A公司进行了考察。该企业于2009年开始在平晚县进行土地流转试点，此后逐年扩

大土地流转面积。A公司的前身是平晚县生产资料供应公司(原属于供销社系统)，2004

年改组以后，成为一家私营的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因农资行业竞争激烈，A公司逐步探

索出通过土地流转来带动农资销售的策略。A公司流转土地的面积从2012年的1200多

亩逐步扩大，到2013年，面积已扩大到近三万亩，所有土地都以5年为流转期从平晚县

农户手中流转过来。在最初的两年摸索期之后，A公司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土地经营策

略，使之得以良性运转并不断扩大土地规模。

二、龙头企业的土地经营策略调整：从横向一体化到纵向一体化

(一)横向一体化的土地经营策略

2009年，A公司以每亩200元／年的流转价格在平晚县一个乡镇里流转了近1200亩

土地，开始进行规模经营的试验，流转期为5年。这一年，A公司投资190多万元用于购

置各类农机具，并成立了专门的耕作部，2名经理主要负责制定农事规划，3名耕作管理

员负责安排农机手和十多名农业雇工完成耕作。农机手按1200元／月的底薪加提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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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支付工资；农业雇工负责一切田间管理工作，每生产100斤稻谷可得15元③。这种

土地经营方式类似于一般意义上以雇工为基础的大农场：公司拥有或购买了土地、机

械、农资等一系列生产资料，并依靠雇工和监工进行生产，这种以横向的土地集中为特

征的经营方式，可以称之为“横向一体化”(黄宗智，2010)的经营策略④。

然而，这种经营方式出现了诸多问题。首先，由于缺乏经验，劳动力成本远远超出预

算。其次，劳动监督面临重重困难，耕作部的一位经理抱怨，当地农户“素质”太低，把本

该用在公司土地上的化肥、农药偷偷拿回家；喷洒农药时为了图省事，喷洒不均匀，导致

病虫害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收割时，偷偷背稻谷回家；不仅如此，周边的其他农户也以

“捡稻谷”⑤为名，偷公司的稻子。第三，灌溉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由于灌溉水源不足⑥，

公司的雇工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本村其他农户先灌溉，不愿意因外来的老板而得

罪本村村民，公司的土地往往灌溉不足，直接导致减产。在种种经营困境下，A公司在

2009年亏损了20多万元，从而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

2010年，A公司对土地经营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公司彻底退出种植环节。所有土

地被外包出去，给“代管户”耕作；农机被承包或折价卖出。但土地经营权在名义上仍然

是A公司的，公司通过控制农业种植的上游和下游环节——农资供应和稻谷收购——

来实现对种植环节的整合。这种方式可以看做是“纵向一体化”的形式。

(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策略：公司+代管户+耕作户

自2010年开始，A公司开始将土地划分成200亩一1000亩的地块，分块外包给代管

户，代管户与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议，支付每亩200元／年的土地流转费，并必须购买公

司提供的农资“套餐”(包括种子、农药、化肥、机耕、机插、机收六项⑦)，此外，代管户需在

收割后将稻谷卖给A公司⑧。

不过，这类代管户往往缺乏农作经验，其主业通常在非农领域，例如建筑业或自营

小商铺等，土地经营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尝试：如果能有收益就继续投入，如果不能，就

随时退出。这类农业经营也被称为“农场外的农业”(agriculture beyondthefarm)(伯恩斯

坦，2011：167)。这类代管户需要雇佣“耕作户”进行田间管理，也按每生产100斤稻谷15

元的价格付酬。A公司称这些代管户为“穿着皮鞋种地的人”，他们被宣传为“新农民”，

并制造出一种幻象，似乎农业既轻松又赚钱。而真正从事田问劳作的耕作户则是农村

的中老年人(50岁左右或更高)，他们因种种原因无法外出务工，从而成为农业雇工。

陆华满是A公司在2011年最大的代管户，从A公司承包了800亩地，并雇用了22名

耕作户来管理。他是平晚县的一个建筑业包工头，还做一些运输生意，家住在县城。他

平时主要在建筑工地上，农事安排由他决定，并电话通知耕作户。由于常年不在田间，

陆华满从耕作户中找，一位秘密监工，以私下付工资的方式请他监督其他耕作户，以保

证他们按时、按量完成工作。但这种监管方式并不十分有效，加之每个耕作户负责的土

地面积较多，无法精耕细作，当年陆华满只勉强维持了种植上的收支平衡。

显然，这种方式也并不理想。由于代管户的主业是非农行业，他们并不参加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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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参加劳动监督，却要分取一部分农业利润，也就是说在“公司+代管户+耕作户”

结构中出现了公司和代管户两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然而，种植环节的低利润无法

维持两个食利阶层的同时存在。一旦收益达不到他们的预期，代管户的流失率就很高，

A公司不得不花更多成本去寻找新的代管户。因此，一年以后，这种模式也被放弃。

(三)纵向一体化模式的调整：公司+“代管户”(兼“耕作户”)

2011年年末，A公司在寻找下一年的代管户时，将原定的200亩一1000亩承包单位

缩小到100亩一200亩，并明确要求代管户必须亲自管理土地，不鼓励雇用耕作户。新的

代管户不再是“穿着皮鞋种地的人”，而是“穿着草鞋种地的人”。他们不再是那些在非

农行业做生意的老板，而往往是在村庄多年从事农业的农户。这类代管户除了在农忙

季节雇工外，自己从事耕作，因此能保持相对高的产量。如此，代管户队伍能相对稳定，

A公司也能从农资套餐和稻谷贸易中获取稳定的利润。本文第三部分将从代管户和公

司两方面对这一模式做更详细的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代管户之所以从A公司承包土地，而不自行流转土地，有两方

面的原因：第一，A公司有现成的连片土地，这些土地的流转有地方政府的大力帮助⑨，

如果由农户自行去流转土地，需要一家一户去谈，尽管并非不可能，但显然从A公司承

包土地是一条捷径。第二，从A公司承包土地能减少现金压力，因为农资的费用由A公

司垫付，代管户只需要在收割后与公司结算就行，对于缺乏资金，但又希望能够承包土

地的农户来说，这是有吸引力的。

至此，A公司已经发展出相对稳定的土地经营模式。其变迁过程表明，就大规模土

地经营而言，横向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并不适用，大规模雇工生产的方式最终被放弃

了。也就是说，当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发生的并不是像英国圈地运动中劳动力与生产资

料分离的状况(马克思，2004：822)；相反，A公司的策略恰恰是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重

新结合”——尽管这种“结合”是被改造过的。从世界范围的农业转型过程来看，这并不

能算是中国特色。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工业组织形式类比农业资本主义的结

构，认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形成农业资本家与农业无产工人之间的对立。然而，

事实是家庭农业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农业无产工人并没有成为普遍性的存

在。对于为什么农业企业没有像工业生产中那样形成大量雇佣劳动，马克思主义学者

内部也存在激烈的争论。伯恩斯坦(Bemstein，2009)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主要

形成了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风险加剧了其市场风险；第二种

观点从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断裂来阐述农业中的资本障碍，即农作物的自然生长时

间长于生产者的劳动时间，而资本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占取剩余价值，冈此构成发展

资本主义农业的障碍(Mann&Dickinson，1978)；第三种意见认为，资本更愿意将地租的

负担留给农民来承担(正如将农业风险留给农民来承担)(Djurfeldt，1981)；第四种解释

指出，劳动监督的困难、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都使资本更愿意让农民来完成农业生产

(Koning，2002)。无论如何，这些争论指向同一个事实，一些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时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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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采取直接的劳动雇佣方式来组织生产。这是否意味着，龙头企业介入农业生产，并没

有改变当地的生产关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扩展?接下来的两节将从A公

司和代管户之间的关系人手，考察代管户被整合进公司的产业链后，如何促进了公司的

资本积累，并进一步探讨A公司与代管户之间关系的实质。

三、农业中的资本积累：龙头企业在农业上游和下游环节的盈利

尽管A公司退出了直接的水稻种植环节，但仍然通过控制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其

核心是土地)主导了整条产业链。一方面，与A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议的代管户必须从

A公司购买农资套餐；另一方面，代管户需将稻谷卖给A公司。通过控制农业生产环节，

A公司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获取利润。如伯恩斯坦(2011：97)所说，现代资本主

义经济中的“农业”或“农业部门”，指的是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专业活动，

包括农业生产的“上游”和“下游”环节，这些经济活动都影响着农民的生产和再生产。

所谓“上游”，指的是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下游”则是指农产品的加工、流通和销售。

A公司的～位负责人介绍，从每亩土地的“农资套餐”中，公司获取的利润大约是

130元∞。这是公司从水稻生产的“上游”环节获取的利润。如这位负责人所说：“只要土

地在我公司名下，我就会保证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农药、种子、化肥都用我公司的，我流转

了土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就是我的。其他公司想卖(农资)到我的土地上，那绝对不可

能f，，这也解释了为什么A公司如此急切地想要扩大土地规模，因为它控制的土地面积

越大，从农资套餐中获得的利润就越高，而这部分利润几乎不用承担风险。这在一定程

度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圈地运动”(张玉林，2015)。

土地流转成为A公司形成农资销售垄断的一种方式，不仅使它获得一般利润，更让

它获取了超额利润。在访谈代管户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A公司在农资套餐中赚了他

们的钱，因为套餐中的农资价格比市场卜‘同种农资的价格要高。根据代管户们的计算，

每亩地的套餐中，农药、种子、化肥三项价格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大约50元一80元。如果

我们认为，普通农资经销商按一般市场价格销售农资，能获得一般利润的话，则A公司

通过控制土地形成垄断，从农资套餐中获得了每亩50元一80元的超额利润。代管户明

知如此，仍然从A公司购买农资，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无法从A公司获得土地。

除了从农资销售中获取利润外，A公司还从稻谷贸易中赚取利润。由于代管户的农

资费用是由A公司先垫付，到稻谷收割时再统一结算，因此A公司通常要求代管户将稻

谷卖到公司。代管户也愿意如此，因为他们的种植规模通常在百亩以上，收割回来的稻

谷如何晾晒，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一家一户小足10亩地的稻谷，只需在自家门前屋后的

晒场晾晒即可，而大面积种植的粮食却没有足够的地方晾晒，且晾晒季节往往多暴雨，

风险极大⑩。2011年，A公司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建成了平晚县第一个稻谷烘干中心，代

管户将稻谷卖给A公司，尽管需要支付烘干费，却能避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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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烘干中心外，A公司还自建以及租下了县里的几个大粮库，其粮库收储量共计可

达五万吨@。在具备了粮食烘干和收储能力后，A公司得以通过稻谷贸易赚取差价，从

稻谷产业链的“下游”获取利润。当代管户在收割季节将稻谷卖给A公司时，是一年中

稻谷大量上市，价格最低的时候，A公司通过烘干储存，将稻谷留存到来年清明节前后卖

出，此时正是青黄不接，是一年中稻谷价格最高的时候，平均每100斤稻谷的差价能达到

10元左右。如果按照每亩土地产1000斤稻谷的平均产量计算，则A公司通过稻谷贸易，

每亩地能获得的利润是100元。

由此，A公司通过农资销售和稻谷贸易，从每亩地上获得的利润能达到230元，这部

分利润的获得并不需要公司承担任何风险，而风险最大的环节已经外包给了从事种植

的代管户。值得指出的是，A公司能从上、下游获取利润的关键就是对土地的控制。这

种控制使得A公司尽管不介入直接的水稻种植，却能确保代管户购买公司的农资套餐，

以及将稻谷卖给公司——如果发现代管户违约，公司可以将土地收回。这是建立基地

的龙头企业与从事订单农业——不涉及土地流转——的龙头企业的重要差异，订单农

业在中国的高违约率，已经在不同研究中体现出来(Guo&Jolly，2008；Guo，Jolly＆Zhu

2007；刘凤芹，2003)。为了减少违约率，一些公司采取了不同策略，例如，将基地选在地

理上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点，或选择经营销往海外的农产品(Zhang，2012)——通过地

理上的隔绝或市场的限制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垄断。这两类条件在主粮作物中都不存

在，控制土地显然是在主粮作物种植中形成市场垄断的有效方法。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2012年在湖北一个稻米种植大县调查时接触到一个大型稻谷

加工企业C，其经营策略的转变与A公司有极大的相似之处。c企业原本只从事稻谷加

工，每年从全国各地收购稻谷，一年的运输费约达2000万元。由于收购稻谷时常常要与

中小型加工企业抢购，耗时耗力，因此c企业决定将每年的运输费用用来建立自己的粮

食生产基地。2010年年初，c企业在湖北签订了1万亩的土地流转协议，流转期为18

年。最初，C企业也依靠雇工来经营大规模土地，但遭遇了A公司类似的挫折，此后也同

样将土地分成不同地块外包出去。尽管A公司以农资经销为主业，C企业为稻谷加工企

业，但二者分别将产业链从上、下游两个方向延伸至种植环节，本质E，二者都是通过控

制土地，从而控制农业种植环节，并从农业的卜、下游获取利润。这类企业在中国正在

不断增加，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例如，Zhang&Donaldson，2010)。

在“公司+代管户”的框架下，龙头企业并不直接介入农业种植环节，但通过控制土

地和种植的外部条件，在产业链中起主导作用。在与其所带动的农户关系中，龙头企业

的这种主导作用，也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呈现(武广汉，2012；黄宗智，2012；郭晓鸣、廖

祖君、付娆，2007)。尽管种植环节被外包，但这一环节却是龙头企业连接上、下游的关

键点，因此，下一部分将主要阐释代管户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揭示龙头企业在农

业的上、下游环节所取得的利润的本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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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资本连构“家庭农场”：隐蔽雇佣关系的形成

根据生产关系的四个维度——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分工、产品分配以及消费、积

累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伯恩斯坦，2011：33—35)，笔者将农业生产者分为四种类型：小

农、中农⑧、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资本主义农场(陈义媛，2013)。在这四种类型中，中农

是本节的主要关注点，因为A公司的代管户大部分是由中农转化而来。在平晚县，中农

的种植规模大约在20亩一50亩之间，他们除了种植自家承包地之外，还从外出务工的亲

友处低价或免费流转来一部分土地，通过扩大土地规模，他们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并

能从农业中逐渐形成一部分积累，也可看做是对“过密化”(黄宗智，2000a，2000b)农业

的一种突围。正因为中农逐渐形成的积累，他们有潜力——其中一些中农也有动力

——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阻碍中农扩大规模的障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连片

流转土地的困难，另一方面是规模经营带来的资金压力。即便一些人脉广泛的中农能

通过不懈努力获得土地——总有一些中农苦于流转不到连片的土地而停滞在中农状

态，资金压力也是他们的大难题⑩。显然，与公司合作是中农扩大经营规模的一条捷径，

既能获得大片土地，也能通过公司垫付资金减轻现金压力。2013年，A公司在平晚县的

代管户共有40户，根据营利状况，可将代管户分为三种类型，以下分别选取每种类型的

一位代表详述。

类型一：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获利的代管户

马富民(1965年生)，水船镇三里村人。他从2013年开始与A公司签订了50亩的土

地代管协议。2013年前，A公司只从三里村流转了一小部分土地．马富民耕种的20亩土

地(大部分从外出务工的亲友处免费流转来)不在其中；由于A公司在2013年扩大流转

面积，马富民无法再免费耕种原来的土地。但他借此机会，与A公司“合作”，将经营面

积扩大到50亩。马富民也坦言，如果不与A公司合作，他不可能种下这么多地。

为了节省成本，绝大多数农活马富民夫妇自己做，只在除草和背稻谷时雇工，其每

亩地的成本见表1。

马富民在"-3年的收成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理想，平均每亩地每季的产量只有700斤

左右，不及其预期的800斤，但由于2013年的稻谷收购价格还在继续上涨，他的稻谷平

均销售价格为130元／100斤，因此，2013年他每亩水稻单季的纯收入为157元，两季合

计为314元，加上地方政府提供的150元／亩的双季稻补贴，每亩双季稻的总纯收入达

到464元。马富民计算了他们夫妇在每亩双季稻上投入的劳动力，每亩土地上大约投入

了4个工一5个工(一个劳动力劳动一天称一个“工”)，按照每亩的纯收入计算，马富民

夫妇每个工的收入为100元左右，这与"-3地一个普通建筑工的日工资相当。

对于“工”的计算，有必要特别加以说明。农业的季节性特征，使农户家庭在日常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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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代管户马富民的水稻种植成本(早稻)

专题二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

支出项目 成本(元／亩) 支出项目 成本(元／亩)

土地流转费 300÷2=1504 灌溉水费 0。

农资套餐 553—90=463。 人工除草 60

追加的农资投入。 0 施肥 0(依靠家庭劳动力)

育秧 O(依靠家庭劳动力) 喷洒农药 0(依靠家庭劳动力)

插秧 盯 灌溉管理 0(依靠家庭劳动力)

灌溉电费 40 背稻谷 40

总计：753元／亩

注：(a)2013年，A公司从农户处流转土地的价格涨到300元／亩，此前为200元／

亩。由于马富民种植的是双季稻，因此每一季的土地流转成本为150元。尽管大部分农

户不愿种植双季稻，但由于马富民所在的村在公路边，为双季稻示范区，因此不得不种

植双季稻。

(b)在平晚县，一部分农田在水库灌区范围内，这部分农田的灌溉需要收取灌溉水

费，用作渠道维护等；不在灌区内的农田不用承担这笔费用，通常靠抽附近水塘的水

灌溉。

(c)马富民自己犁地，因此扣除了犁田的机械费用。

(d)一些农户为了提高产量，在A公司提供的农资套餐外，还另投入一些追肥或农

药等。

(e)由于马富民所在的村地处地方政府的“机插秧”示范区，因此插秧环节由插秧机

完成，费用已包括在农资套餐中。但这在平晚县属特殊情况，由于技术问题并未完全解

决，大部分农户还是依靠人力插秧。

作中需要作出独特的劳动安排。今天的绝大部分农户都不仅仅从事农业，还在农闲时

节在临近地区打工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典型的如开货车、在附近工地打零工等，这当

然也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范围内小商品生产者的共性(Bernstein，2009)。因此，代

管户所计算的在每亩土地上所投入的“工”，应在此基础上理解。马富民夫妇在每亩水

稻上投入的“工”，穿插在他们其他的经济活动中，比如养殖、作建筑工地上的泥水匠等，

其家庭劳动力一天的劳动安排中可能只有约一半或三分之一在水稻种植上，马富民将

每亩水稻种植中所投入的“工”单独计算，得出每亩投入4个工一5个工的估算值。因本

研究重点关注水稻生产状况，因此仅就水稻生产一项来计算其收益状况。

类型二：主要依靠机械出租获利的代管户

刘俊才(1960年生)，水船镇松柏村人。他从2011年开始与A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

议，面积为110亩，种植单季稻。刘俊才所代管的土地就在他本人所在的小组。每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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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见袁2。

刘俊才在2012年的平均亩产量是1100斤(他因为这样的高产而在当年被A公司评

为“种粮能手”)，稻谷的平均销售价格为125元／100斤。他在水稻种植方面的每亩纯收

益为417元，种植方面的总收益达到45870元。刘俊才夫妇在每亩水稻上投入的工大约

为2个一2．5个，也就意味着每个工的收益为160元一210元，相当于'-3地一个技术工的

日工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俊才因为自己拥有大中型农机(1台大型收割机、2台中小型

犁田机，共花费72000元)，因此所代管的110亩土地上的犁田、收割由自己完成，A公司

付给他180元／亩(犁田、收割分别为90元／亩)。除去机械作业在每亩地上消耗的50

元的燃油费、机械磨损费(刘俊才的估算)，从机械作业上，刘俊才的纯收入是14300元。

除了在代管的这110亩土地上使用机械作业外，刘俊才也通过机械出租赚取利润

——给没有农机的农户犁田、收割。其中，犁田的收费是100元／亩，收割的收费为90

元／亩；开犁田机作业的成本(包括燃油费和机械损耗)为20元／亩，开收割机作业的成

本(燃油费和机械损耗)为30元／亩⑥。2012年，刘俊才的犁田机作业面积一共为150

表2：代管户刘俊才的水稻种植成本(单季稻)

支出项目 成本(元／亩) 支出项目 成本(元／亩)

土地流转费 200 灌溉水费 0

农资套餐 598—110=4884 人工除草 30‘

追加的农资投入 15。 施肥 10

育秧 208 喷洒农药 0(依靠家庭劳动力)

插秧 135 灌溉管理 0(依靠家庭劳动力)

灌溉电费 30 背稻谷 30

总计：958元／亩

注：(a)刘俊才并没有使用公司套餐中的机插秧服务，他认为人工插秧的质量更高，

因此这一项需从套餐费用中减去。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刘俊才自己拥有农机．因此他

所代管的110亩地上，犁田、收割是由他自己开农机完成；但公司在计算时，仍按套餐价

格扣费，之后将这两项的机械作业费以工资形式发给刘俊才。

(b)在除草方面，刘俊才夫妇既雇工，也投入自家劳动力，这里的成本仅指雇工

费用。

(o)A公司提供的农资套餐中，每亩化肥的配给量是10J“x．斤；刘俊才认为，要有好收

成，每亩必须投入16公斤化肥。因此，他在A公司提供的套餐e_夕l-又追加了6公斤化

肥，花费15元。

(d)在育秧环节，刘俊才夫妇既投入了自家劳动力，又使用雇工。20元／亩仅指雇

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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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收割机的作业面积为近1300亩(均包括代管的110亩)。因此，在机械作业方面，刘

俊才的纯收入达到88900元(包括了代管的110亩地的机械作业收入14300元)。显然，

对于代管户刘俊才而言，机械作业的收入远高于他从种植水稻上获取的收入。但代管

土地对他来说又十分重要，因为他需要保证一定量的机械作业面积。尤其是在"-3地的农

机拥有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以上两个代管户是在A公司的所有代管户中经营成功的两类代表。第一类代管

户，如马富民，家中只有小型农机，他们也只与公司签订相对小面积的土地代管协议，主

要依靠最大限度地投入家庭劳动力而获得收益，只在农忙季节少量雇工。值得注意的

是，这类代管户从每亩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仅等于所投入劳动力的El工资。按照马富民

的计算，他们夫妇在每亩水稻上投入4个工一5个工，每亩双季稻的纯收益为464元，因

此，每个工的收益仅在100元左右，这与当时一个普通建筑工人的工资相当。而对这一

点，马富民也非常清楚，这类代管户常说，“我们赚的就是个劳力钱!”

第二类代管户，如刘俊才，他的家庭收益主要来自于机械租赁收益，而不是水稻种

植。刘俊才的机械租赁收益几乎达到他种植收益的两倍。这类代管户通常拥有大中型

农机，并且有极大的动力来扩大机械作业面积。因为市场上的农业机械更新换代速度

极快，两三年就有更新、性能更好的机器出现，快的甚至每年都有新机器，而农机价格通

常又很高，在农机占有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农机手们急切需要以最短的时问收回购机

成本，并获得收益。因此，一些农机手试图以流转土地的方法保证一定量的作业面积，

这正是刘俊才这类农机手与A公司签订土地代管协议的原因。刘俊才与马富民的不同

之处还在于，前者使用的雇佣劳动多于后者，这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刘俊才在机械作

业方面投入了更多劳动，机械作业的利润显然更高。但若仅从水稻种植方面来看，刘俊

才夫妇在每亩水稻种植上投入的工为2／i,---2．5个，每亩纯收益为417元，即每个工的收

益为160元一210元。这个收益高于马富民，然而，也只等同于当地一个技术工的日工

资。鉴于刘俊才在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所获得的高产量，可以认为刘俊才在农业种

植方面也是“熟练工”。如此，就种植层面而言，刘俊才和马富民并没有本质差别，他们

所获得的种植收益都仅仅是所投入劳动的日工资。刘俊才对此也有抱怨，认为公司通

过农资套餐拿走的利润太多．他提到曾和A公司的老总当面有过争执：“你们(指A公司)

吃饭，我们这么多人(指代管户)也得喝点稀饭吧?!”即便刘俊才的状况在所有代管户中

已经算不错的，但他仍然认为公司“剥削”(刘俊才自己的表述)太多，并表示等再过几年

他就从A公司退出，自己想办法流转土地来经营。

代管户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自己赚的只是“劳力钱”，可以从他们与普通农户的种植

收益对比中来理解。对平晚县一个普通水稻种植户来说，除掉农资投入和其他成本，农

户每亩水稻(指单季稻，当地农户种植双季稻的已经极少)2013年的收益大约在800元一

900元左右——因为种植面积小，普通农户的产量往往更高，但他们投入的劳动力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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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远高于代管户的纯收益(以同样方式计算的代管户刘俊才的单季稻亩收益为417

元)。也就是说，如果去除劳动力成本(按劳动力工资计算)，平晚县的普通稻农仍然能

获得每亩300元_400元的收益，而代管户则几乎没有任何剩余。对比国家统计数据，

2013年全国水稻种植的平均每亩现金收益为734．74元(每亩“总产值”减去“物质和服务

费用”、“雇工费用”、“土地流转租金”)，即使除去劳动力成本(“家庭劳动力折价”)，每亩

仍有303．96元的剩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15：6)。而对代管户来说，扣除

了劳动力成本后，他们就没有剩余了，他们的收益仅仅是劳动投入的日工资。

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代管户都能获得收益，那些既缺乏劳动力，又没有农

机的代管户，就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类型三：既无劳力，又无农机，亏损经营的代管户

万英恒(1953年生)，平湖镇人。2012年他与A公司签订了260亩土地代管协议，种

植单季稻。由于所代管的土地位于仙府镇，万英恒夫妇需要在平湖镇和仙府镇来回奔

波。表3展示了他们夫妇在2012年的种植成本。

由于是“外人”，万英恒夫妇在仙府镇的种植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与A公司在第一年

经营时遇到的困难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结果，他们的平均产量只有850斤／亩。2012

年，水稻收购价格为125元／100斤，因此，他们的每亩总收入为1062．5元，抵不上他们在

每亩土地上的成本投入。

万英恒的故事与前两位不同，由于他们夫妇都年近六旬(在当时)，缺乏足够的劳动

表3：代管户万英恒的水稻种植成本(单季稻)

支出项目 成本(单位：元／亩) 支出项目 成本(单位：元／亩)

土地流转费 200 灌溉水费 20

农资套餐 598—110=4888 人工除草 40

追加的农资投入 0 施肥

育秧 30 喷洒农药
150b

插秧 130 灌溉管理

灌溉电费 26。 背稻谷

总计：1084元／亩

注：(a)万英恒也没有使用公司套餐中的机插秧服务。

(b)万英恒雇工完成这些劳动，这些项目的雇工费用为150元／亩。

(c)万英恒所代管的260亩地中，有170亩需要从附近的水塘抽水灌溉，其他土地位

于水库灌区。这170亩土地的灌溉电费是40元／亩，平均到所有土地上的电费为26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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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很多环节不得不依靠雇工来完成，他们在雇工上的支出几乎是马富民的两倍

(即便不计插秧费用)。他们在种植上的亏损几乎是可预见的。而这对夫妇也并没有农

业机械，缺乏机械租赁的收人，尽管在2013年为了还债，这对夫妇依然与A公司签订了

土地代管协议，并努力试图改进管理，但效果依然不佳。

万英恒这类代管户的亏损，也使A公司在选择代管户时更加谨慎，因为代管户的亏

损也使公司在粮食贸易上的收益减少。更关键的是，这种亏损状态会导致代管户的流

失，使公司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代管户来接管这片土地。因此，在2013年，A公司一位

负责人明确表示，未来不再和50岁以上的农户签代管协议。公司更愿意与刘俊才这类

有农机的农户签订代管协议，因为后者能从农机租赁中获得收益，因此更为稳定，可以

减少公司的管理成本。当然，这也意味着未来成为代管户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在以上三个案例基础上再来考察代管户与公司的关系，可以发现，代管户与A公司

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劳动雇佣协议，只有土地代管协议，也就是说，A公司与代管户之间并

没有直接的雇佣关系。不仅如此，代管户在表面上还维系了一定的自主性：生产资料全

部由代管户购买——从土地流转费到全部农资、农业机械服务费，都由代管户支付；最

终产品由代管户按市场价格卖给A公司——而不是像工厂工人一样，产品为公司所有，

并由公司支付工资；代管户掌控着整个种植过程，农事安排由代管户自己决定，投入自

家劳动力还是雇工，也取决于代管户自身。也就是说，“家庭经营”的外壳仍然保留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司与代管户之间的关系，在当事人的日常表述中，常常以“合作”

来指称。

然而，从以上不同类型的代管户所得收益来看，他们从种植中的所得仅等于所投入

劳动力的日工资——以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为参照。如果我们认为，工业领域的雇佣

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是被企业资本攫取了剩余价值后的工资，那么，代管户从农业中所获

得的收益，也同样是被农业企业占取了剩余价值后的所得；从这个意义上，工业雇工与

这种看似“自主的”家庭经营者并无本质区别，无论是工业领域的雇佣工人，还是农业领

域的代管户，都为各自所从属的企业资本提供了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正是龙头企

业从农业生产上游(农资销售)和下游(农产品贸易)所得利润的根本来源。而代管户本

身对他们被占取的剩余价值是很清楚的，在表述上体现为代管户们常常无奈说起的“我

们赚的只是劳力钱”，以及如刘俊才这样的代管户对公司拿走太多利润的抱怨。因此，

尽管在公司和代管户之间没有直接的，建立在劳动合同基础上的雇佣关系，但公司资本

却能通过将种植环节外包的方式获取代管户的剩余劳动。伯恩斯坦(Bemstein，1977)

对简单商品经济的分析也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经济体系中，从事简单商品生产

也被占取了剩余劳动，原因之一是农民的生产并没有完全专业化，原因之二是农民劳动

时间被贬值。彼得·吉本(PeterGibbon)和迈克尔·尼奥科斯莫斯(Michael Neocosmos)曾

洞见性地指明，“判断一个企业或社会组织是否是资本主义，不在于这种组织中一定出

现‘资本家一雇佣工人’结构，而在于其社会分工只能从资本一劳动关系来解释。”(Gib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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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eocosmos，1985：169)显然，代管户与A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只能从“资本一劳动关

系”来理解，代管户表面的“独立性”、“自主性”掩盖了他们被占取剩余劳动的事实，因此

笔者称之为“隐蔽的雇佣关系”。这种“隐蔽性”最早是在工业的小商品生产和大型资本

主义企业之问的关系中被指出的，小商品生产者中相当一部分被视作“隐蔽的无产者”

(“disguised”proletarian)(Gerry＆Birkbeck，1981)。农业中的这种隐蔽的雇佣关系，在

中国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有所发展，这种将种植(或养殖)环节外包给农户的生产安

排并不少见，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安排下的农户所得仅为其劳动力工资，而企业则占取

了农户的剩余劳动。

五、结论与讨论：“隐蔽雇佣”与资本积累

回到文章第一部分所提出的几个问题。首先，关于龙头企业如何获取利润的问题，

前文已经展示，在这家从事农资经销的农业上游企业将产业链延伸到种植环节后，经过

不断调整土地经营策略，该企业最终通过控制种植环节，从农业种植的上游(农资销售)

和下游(稻谷贸易)来获得利润。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企业与当地农户之间的关系，即农业资本如何连构(articulate)代

表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家庭农业，并据此讨论家庭农业是否被改造。在A公司的

案例中，代管户与A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二者的关系更像是公司将水

稻种植环节“外包”给了代管户：公司提供土地、农资、垫付资金给代管户；代管户负责种

出水稻，并将稻谷卖给公司。从一定意义上说，生产者并没有和生产资料分离，因为他

们购买了所有的生产资料，所以他们不能被看作是无产化劳工。然而，从代管户所得收

益可以发现，即便保持着“家庭农业”的形态，有一定的“自主性”，他们从农业中获取的

收益却仅是所投入劳动的I：I工资，而没有如普通农户一样获得一定的农业剩余，代管户

生产的农业剩余事实上被企业占取了，而这些农业剩余正是企业在上、下游所得利润的

来源。也就是说，龙头企业对代管户农业剩余的占取并没有发生在直接的雇佣关系

中。通过将种植环节外包，农业企业将这种雇佣关系变得更加隐蔽。谢国雄(1993：

126)在对台湾制造业的家庭代工制研究中也指出，在代工制下，劳动力未被直接市场

化，从而没有进入直接的雇佣关系中，反而以内含在零件或加工后的半成品形式在市场

上交易，这种以极度市场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将自己看成一个劳动力

的出卖者，是台湾资本丰义发展的重要特色。在农业产业化下，公司与代管户之间的关

系与这种企业和代工家庭之间的关系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劳动力在形式上没有被雇用，

却处于隐蔽的雇佣关系中。巴纳吉(Banaji，2002)关于不同地区商业地产上的劳动体制

和劳动过程的研究提出，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劳动剥削可以通过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安

排来实现。显然，通过控制农业生产条件，将家庭农业连构进自己的产业链，龙头企业

得以通过更隐蔽的方式占取生产者的农业剩余。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农业”已经被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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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他们徒留了“家庭经营”的外壳，却像无产化工人一样，获取的只是劳动力工资。

在此，有必要对文章第一部分谈到的一种观点作一些讨论。有研究者认为，实施纵

向一体化策略的农业企业往往以订单农业的方式与生产者对接，而不是发展以直接雇

工为基础的大农场，农业中的规模化雇佣并没有出现，因此，这种企业资本代表的是“商

业资本”，而不是“产业资本”(黄宗智，2012；武广汉，2012)。本文认为，龙头企业尽管退

出了直接的种植环节，却高度卷入到农业生产中，掌控着关键的生产条件，如土地、农

资、烘干设备等，而正是这种掌控使得企业得以获取代管户生产的农业剩余。在这种情

况下，将龙头企业界定为“商业资本”并不合适。

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农业资本化是否必然导致雇佣关系的大规模扩展”这一问

题，也许有新的空问。如果仅以“农业资本家一农业雇工”的直接对立为标准，那么在中

国当下的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中的雇佣关系并没有成为主导——尽管也有一定限

度的发展；而如果本文所揭示的隐蔽雇佣关系也可以看做是雇佣关系的一种类型，则农

业产业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这类关系的发展。伯恩斯坦(Bemstein，2011：142)

对这一问题也有回应，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观点试图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农业

的发展并没有大面积地催生出资本主义农场。这些解释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资本主

义农业创造了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将小农、家庭农民(或‘农民’)纳入或并入自己

的市场结构和积累的动力之中，只要这样能为资本带来益处就行。”也就是说，“剩余劳

动”被占取，并不一定发生在直接的雇佣关系中。即便在英国——马克思正是以英国的

农业转型为案例展开对农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其农业经济在资本主义时代保留了不容

忽视的非资本主义成分，雇佣劳动关系没有形成农业中的全部形式(沈汉，2007)。“自由

的”无产化雇工也许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想”劳动形式，却也不一定是资本剥削劳动

的唯一形式(伯恩斯坦，2011：52)。因此，对于农业资本化等于“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形

成”这一误读有必要予以澄清。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资本进入农业的过程中，农业资本通过控制农业生产的外部条

件，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来占取农户收益，这并非单独发生在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农业转型的研究中，从事简单商品生产的主体——以小农为典型

——遭到农业资本挤压的案例并不少见，这种挤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以各种各样

的形式出现，但呈现出相似的逻辑：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被

连构进资本主义体系中，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交换，

使得简单商品生产者生产出的价值被资本占取，生产者陷入日益贫困的境地。这种简

单再生产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促进资本积累，而不是因为它

们自身的强韧生命力；这些小生产者在生计受到高度挤压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劳动力再

生产，不得不从事兼业工作——通常以在T业领域出卖劳动力居多(Revna，1983；Paint．

er，1986；Cliffe，1977；Seott，1976)。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这一逻辑的揭示中，也存在对简

单商品生产者命运的不同解读。典型的是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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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eg)在《新小农阶级》(2008)中对当下食品帝国和小农命运的分析。范德普勒格强调，

食品帝国因为有足够雄厚的资本，能够重新组合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生产资源，并在此

过程中使小农经济不断臣服于自己，小农的利润被严重剥夺。范德普勒格认为，在这种

情境下，小农农业模式既可能失败消亡，也可能表现出非凡的优越性，并提出欧洲小农在

斗争中存续下来。本文则倾向于认为，当生产者被卷入农业资本化体系中，即便表面上

能以“独立”、“自主”的形态出现，也在实质上高度从属于农业资本，这类生产单位——无

论是以“小农”形态还是以其他规模略大的生产者形态呈现——必须置于整个资本体系

之下来理解，考察其在整个资本链条中的具体位置，以及与农业资本之间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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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还有一些项目，例如水利、农田基本设施建设项目等，不一定以扶持农业产业化的名义投入。但

也可能减少了龙头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了其盈利，这部分并没有进入政府的697亿元资金投

入中。然而，一则这些未进入“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统计的财政投入难以估算，二则这

些项目资金*q-以JE解为为龙头企业下乡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不是企业的直接收益，不能解释企业

如何形成利润。因此，即便政府在2006年--2010年间实际扶持农业产业化的资金高于697亿元，

仍然没有解释龙头企业盈利的全部。有必要对企业如何与农户之间互动。如何在其经营的主业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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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作出分析。

②文中所有人名、地名已作匿名处理。

(要)2009年稻谷收购价格为95元／100斤。

(多“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的提法在恰亚诺夫(1996[1925])和列宁(1984[1899])的著作中

都有提及。

⑤由于公司用机械进行收割，难免会有一些遗漏的稻谷，附近农户便在收割过后来捡零散的稻谷

回家喂鸡、喂猪。最初农户还是在公司收割之后才下地去捡，后来演变成农户和公司的收割机一

起下田，不止是捡收割落下的，更用剪刀剪未收割的稻谷。尽管公司耕作部有3名监督员，但由于

1200多亩土地分散在不同地块，且为了避开大雨，同时进行不同地块的收割，监督员难以全面监

管。农户“捡稻谷”也会让公司损失一部分收成。

⑥水利问题是当地的另一个问题。由于作为水源的水库被承包给私人老板养鱼，老板对于放水灌

溉极不情愿，因此灌溉时问受限，在灌溉季节农户之间往往相互争水，村庄内部在灌溉问题上也有

诸多矛盾。A公司作为一个外来者，与村民争水，矛盾就更加突出。

⑦公司对机械作业项目的管理相对宽松，因为一些代管户自有农机，不一定从公司购买农机服务。

⑧代管户也可以选择卖给其他人，但出售时需有A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场，因为代管户的农资

是由A公司垫付的钱，在最终出售稻谷时，需要进行结算。

⑨A公司在流转土地方面，之所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帮助，与地方政府争取“产粮大县”的称号有

关。由于“产粮大县”能为县政府带来巨大的奖励补贴和项目资金，平晚县上下致力于争取这一称

号。参评“产粮大县”的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粮食播种面积，为了提高这一面积，地方政府努力推动

农户种植双季稻，而农户从投入产出的比较计算——双季稻意味着双倍的农业投入，而粮食产量并

不能翻倍一并不愿意种双季稻，在多种尝试失败后，政府开始引进公司资本，并助其流转土地。A
公司流转的土地并不是全部都种植双季稻，也有相当大一部分种植单季稻，这是它愿意与地方政府

合作的原因。关于平晚县的“产粮大县”竞争及项目制，详细可参见陈义媛(2013)、龚为纲(2015)。

⑩2012年，A公司对早、中、晚稻种植的农资套餐价格分别是518元／亩、606元／亩、538元／亩。

①)2012年，平晚县就曾有一个犬户因为晾晒环节出问题，导致一年的辛苦全部白费。这位大户种

植了46亩水稻，收割后只能晾晒在马路上，因遇到暴雨，2万斤稻谷来不及收回，全部发芽，无法作

为粮食销售。此事在平晚县的种植大户间几乎无人不知。

⑥其中一个两万吨库容的粮库是平晚县的一个国家粮库，A公司为粮食代储企业。成为粮食代储

企业，能够获得国家的大笔代储资金，A公司也因此得以减轻部分资金压力，顺利收储。

⑩“中农”概念最早由学者贺雪峰及其团队提出，参见贺雪峰(2011)、杨华(2012)、林辉煌(2012)、

陈柏峰(2012)。

⑩根据一位中农的计算，经营100亩土地的现金需求是lo万元，对于普通农户而言，这笔费用已然

不菲。贷款对他们而言也并非出路，一则是因为他们缺乏抵押物，二则是因为即便贷了款，还需要

支付贷款利息，要从本就不多的农业收益中扣除一部分，这对农民来说并不划算。

⑩大型收割机作业需要两个人配合，刘俊才和他的儿子一起出工，因此省下了雇用劳力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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